附件2

北京市朝阳区关于支持“场景驱动 朝阳向新”全域全时场景培育开放的若干措施（2026-2028年）
（征求意见稿）

为做深做实《北京市朝阳区“场景驱动 朝阳向新”全域全时场景培育开放行动方案（2026—2028年）》，有力支撑首都新质生产力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特制定本若干措施。
第一条 开放公共服务场景。全面开放使用财政资金、事业收入建设的场景，按年度编制发布公共服务类“场景需求清单”，按清单各垂直场景组织创新主体“揭榜挂帅”，开展场景供需对接活动，从政府服务效能、社会治理水平等多维度评估遴选优秀场景建设案例并给予奖励，在全区范围内复制推广，并将案例成果纳入相关单位绩效考核加分项。
第二条 支持开放市场化场景。支持支持行业头部企业聚焦主责主业，挖掘开放真实应用场景，加大对场景验证环境建设的投入，支持其与创新型企业联合打造一批行业场景创新应用标杆。鼓励区属国企开放应用场景，纳入“场景需求清单”统一公开发布，并探索将场景开放成效作为年度考核指标。推荐将经过场景验证、成效显著的新技术新产品，纳入国家和市级《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目录》，支持申报市级首台（套）、信创“首方案”、模型“首方案”等奖励政策，并形成“场景技术清单”公开推荐。
第三条 支持科研机构开放技术验证场景。争取国家和市级相关政策，支持科研机构等创新主体，建设一批专业化小试、中试平台及技术验证平台。支持科研机构主动开放实验室、技术验证平台、科研基础设施等优质资源，提供面向新技术新产品的性能测试、可靠性验证、工艺优化等场景验证服务。
第四条 组织建设重大场景项目。支持建设跨部门、跨区域、跨领域、全产业链协作的综合性重大场景项目。聚焦产业共性问题和卡点环节组织“揭榜攻关”，培育高价值应用场景项目。支持带动性强、成效显著的重点项目或重点产业园区打造场景创新示范区，配套建设场景成果集中展示中心，集中呈现场景应用案例、技术成果和产业赋能成效。
第五条 建设场景创新促进机构。培育市场化、专业化场景创新促进机构，提升场景挖掘、清单梳理、供需对接、应用评估、推广示范、生态营造、产业促进等全链条服务能力，对形成可持续商业模式并在国内外实现示范推广的场景有关机构给予支持。支持建设“朝阳全域全时场景资源平台”，吸引政府机构、企业、科研院所等各类主体入驻平台，提供场景线上申报、清单动态发布、资源智能匹配、要素流动共享、成效跟踪评估等数字化服务。
第六条 完善发展要素支撑。支持有关主体聚焦重点场景有序开放公共数据和行业数据，打造高质量数据集和可信数据空间，优先向北京大数据交易所推荐高质量数据集，促进数据资源高效流动。扩大人工智能算力伙伴计划“朋友圈”，推动算力资源开放共享，通过“算力券”等支持场景应用的算力需求。支持金融机构立足场景建设需求，开发新型保险产品等针对性金融产品，完善科创基金体系，联动社会资本支持场景建设项目及场景创新主体发展壮大。
第七条 加强场景创新人才培育引进。支持引进场景创新领域高端复合型人才及团队，夯实场景驱动创新人才基础。探索建立企业、高校“双”导师”和“双向任职”机制，推进科研院所、行业龙头企业、场景创新促进机构等主体深度协同，联合组织场景创新人才培训，开设场景设计、建设运营、风险防控等针对性课程。支持重点产业园区组织面向企业员工和管理者的场景创新训练营，培育场景创新人才。 
第八条 举办“场景牵引 朝阳向新”场景活动。打造“一月一对接、一季一赛事、一年一峰会”的“场景牵引 朝阳向新”活动矩阵。按月度组织“场景会客厅”，邀请场景供给方、能力方、投融资机构、专家学者参与，组织“1对1”“1对N”等形式多样的场景供需对接活动，为场景建设提供技术、资金等支持。聚焦朝阳区“3+N+X”产业体系，按照季度滚动开展场景创新专题赛事，加速新技术新产品验证测试和示范应用。按年度举办全球场景创新峰会，打造全球或全国首发首秀舞台，发布场景创新标杆案例，擦亮场景创新“朝阳名片”。
[bookmark: OLE_LINK1]第九条 支持场景解决方案“走出去”。支持打造专业化场景解决方案出海服务体系，加强与国际组织、商会协会、产业联盟、权威机构等国内外经营主体对接，促进优秀场景解决方案国际化推广。做强“雨雁行动”，推动国际科技服务体系覆盖更多国家和地区，向优秀场景解决方案主体提供信息资讯、合规咨询、商事办理、空间载体、产品发布等全栈式出海服务。
第十条 加强场景专项资金保障。制定出台支持“场景驱动 朝阳向新”全域全时场景培育开放的资金政策，围绕标杆示范场景打造、共性服务平台、场景应用条件建设、专业活动组织等，聚焦人工智能、元宇宙、新一代通信技术、未来能源、未来制造等前沿技术的创新应用，按照场景建设、场景应用和场景生态营造等成效，给予一定比例的财政资金支持。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效果，带动社会资本共同参与“场景牵引 朝阳向新”全域全时场景培育开放工作。
本措施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8年底，由朝阳园管委会（区科信局）负责解释。

